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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日制研究生论文评阅、

盲审、答辩费开支渠道的通知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为落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自行组织的全日制研究生论文评阅、盲审、答辩等相关费用开支渠道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就相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究生论文评阅、盲审、答辩等相关费用可以从以下经费中列支：

1.研究生教学业务费；
2.有评审费、答辩费预算的各类在研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（且符合相关部门管理规定）；
3.科研启动经费（自经费下达之日起3年内使用）；
4.科研配套经费；
5.已结题的纵向科研经费（需结题审计的项目按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支出明细执行）。
二、执行过程中涉及上述经费需调整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评审费等的预算事项，按相关规定程序报批。

三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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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6月26日    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2015年6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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